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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3,079,372 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9%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 年 7 月 18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相关业务规定，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1、2020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宁波容百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受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姜慧女士作为征集人就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公
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6 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
了内部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
号：2020-47）。

4、2020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2020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0-049）。

5、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1 年 7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8、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回购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且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8 月
实施，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第一类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含预留）调整为 23.91 元/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含预留）调整
为 36.39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回购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对 6 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58,178.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及作废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 授 的 第 二 类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

本次可归属的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

剩 余 未 归 属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白厚善 中国 董事长 、董事 1,000,000 400,000 600,000

2 刘相烈
(YOUSANGYUL) 韩国 副董事长 、 董事 、总

经理 243,700 85,300 146,220

3 张慧清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 150,500 57,803 90,300
4 刘德贤 中国 副总经理 150,500 50,285 90,300
5 张媛 中国 董事 111,300 37,042 66,780
6 袁徐俊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44,700 55,013 86,820

7 李 琮 熙
（LEEJONGHEE） 韩国 核心技术人员 44,600 17,233 26,760

8 陈明峰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76,000 27,885 45,600
小计 1,921,300 730,561 1,152,780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164 人） 6,094,761 2,348,811 3,648,980
合计 8,016,061 3,079,372 4,801,760

（二）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三） 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人数共 172 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 年 7 月 18 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079,372 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
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448,037,632 3,079,372 451,117,004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出具了《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2022]京会兴验字第 68000007 号），审验了公司 2020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并办理归属所增加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 1 日， 公司收到 172 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 3,079,372 股的出资款合计
人民币 111,442,472.68 元 ，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3,079,372.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08,363,100.68 元。 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51,117,004.00 元， 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
451,117,004.00 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登记。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1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11,041,341.99

元，公司 2021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2.06 元；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451,117,004 股为基数计
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2021 年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079,372 份，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69%，对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A 股证券代码：688385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2-028
港股证券代码：01385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065 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7/20 2022/7/21 2022/7/21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 年 6 月 2 日的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本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于香港

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14,502,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5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2,942,630 元。 其中：
A 股股本为 530,172,000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4,461,180 元；H 股股本为 284,330,000 股，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18,481,450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7/20 2022/7/21 2022/7/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A 股股东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A 股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A 股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分配无自行发放对象
3. 扣税说明
（1）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资金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
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5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5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即实际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85
元。

（2）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8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香港市场投资者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 A 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
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85 元。 对于沪港
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
于 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
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
差额予以退税。

沪港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 A 股股东一致。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65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的相关事宜，可按照如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复旦微电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5659109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2-08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拟中选第七批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 年 7 月 12 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加了第七批全国药品集
中采购的投标。 根据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显示，公司产品依
折麦布片及头孢克肟片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序号 拟中选产品 规格 适应症 包装数量 拟 中 选 价 格
（元 /盒）

首年约定采购
量（万片） 拟供应省区

1 依折麦布片 10mg

治疗原发性高胆固醇
血症 、 纯合子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 、 纯合
子谷甾醇血症 （或植
物甾醇血症 ）

15 片/板 *1
板/盒 17.36 2,500.37

广东省 、 江苏省 、
山东省 、 湖北省 、
安徽省 、 重庆市 、
贵州省 、 甘肃省 、
青海省

2 头孢克肟片 100mg

对头孢克肟敏感的链
球 菌 属 （ 肠 球 菌 除
外 ），肺 炎 球 菌 、淋 球
菌 、卡他布兰汉球菌 、
大肠杆菌 、 克雷伯杆
菌属 、沙雷菌属 、变形
杆菌属及流感杆菌等
引起的细菌感染性疾
病

12 片/板 *1
板/盒 4.36 2,729.30 上海市 、 天津市 、

内蒙古自治区

注：1、头孢克肟片 200mg 已折合成 2 片 100mg；头孢克肟片 50mg 每 2 片已折合成 1 片 100mg；
2、上述品种的拟中选价格及拟中选数量均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根据相关

规则，本次拟中选产品的采购周期原则上为 3 年。
二、本次拟中选药物相关情况
（一）依折麦布片
2020 年 9 月，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核准并签发的依折麦布片

《药品注册证书》。 根据《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的相
关规定，公司获批的依折麦布片无需再进行一致性评价。

2021 年该产品销售量为 1,823.39 万片，实现销售收入为 9,583.38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营业
收入的 6.12%。2022 年一季度该产品销售量为 913.96 万片，实现销售收入约 4,846.34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的 11.46%（该数据未经审计）。

（二）头孢克肟片
2006 年 5 月，公司获得药监局核准并签发的头孢克肟片（规格 50mg）《药品注册批件》。2009 年

2 月，经药监局的核准公司持有的头孢克肟片由原规格 50mg 增加规格 100mg。 2022 年 3 月，公司
收到药监局下发的关于头孢克肟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确认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

2021 年该产品销售量为 13,465.08 万片，实现销售收入为 3,982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
入的 2.54%。 2022 年一季度该产品销售量为 2,409.29 万片，实现销售收入约 688.08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的 1.63%（该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七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在执行上要求医疗机构优先使用

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本次拟中选产品价格与原价相比有一定程度下降。若
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上述产品快速打开国内销售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促
进公司制剂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目前， 公司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主供地区备忘录》及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供地区备忘录》，上述产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516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7
债券代码：113594 债券简称：淳中转债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淳中转债”202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20 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2 年 7 月 21 日
●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2 年 7 月 21 日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淳中转债”）将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开始支付自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淳中转债
3、债券代码：113594
4、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发行规模：3.00 亿元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7、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0 年 7 月 21 日

至 2026 年 7 月 20 日。
8、票面利率：第一年 0.50%、第二年 0.70%、第三年 1.20%、第四年 1.80%、第五年 2.20%、第六

年 2.80%。
9、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

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

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的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

息，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

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
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或已申请转换成
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10、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7 月 27 日，即募集资

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1 月 27
日至 2026 年 7 月 20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11、转股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39.37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
币 18.03 元/股。

12、可转债信用评级：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定。

13、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采用保证的担保方式。 实际控制人何仕达为本次发行可转债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为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可转债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担保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以保障本次可转债的本息按照约定
如期足额兑付。 投资者一经通过认购或者购买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即视同
认可并接受本次可转债的担保方式。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淳中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0.70%（含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
兑息金额为 0.70 元人民币（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20 日
?2、可转债除息日：2022 年 7 月 21 日
?3、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2 年 7 月 21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7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淳中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

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
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
券公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
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70 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 0.56 元（税后）。 可转
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
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70 元人民币（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
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 0.70 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 39 号院 1 号楼 5 层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3563888
2、保荐机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 1777 号海信南方大厦 21 层、22 层
联系电话：0755-82943755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418 证券简称：震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2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420,500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1.25%。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2 号）核准，同意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震有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数量 4,841 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193,61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154,175,47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9.6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434,52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
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的获配股票，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
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2,42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
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

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获配的战略配售股份，中信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承诺其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 震有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震有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震有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42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限售期为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数 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1 中信 证 券 投 资 有
限公司 2,420,500 1.25% 2,420,500 0

合计 2,420,500 1.25% 2,420,500 0

（四）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2,420,500 24
合计 2,420,5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2-034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038,832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56 号），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奇安信”或“公司”）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1,941,579 股，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679,616,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0,379,02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236,98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 名，锁定期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为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中信
建投投资有限公司，该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038,832 股，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总
数的 0.30%，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
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2,038,832 股，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的 0.30%，现锁定期即
将届满，将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679,616,000 股。 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共计 2,466,124 股已完成股份登记并上市流通，公
司股本总数从 679,616,000 股增加到 682,082,124 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奇安信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部分激励对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为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
获配的限售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限售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
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

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038,832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

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 售股数 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2,038,832 0.30% 2,038,832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2,038,832 24
合计 2,038,83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2-041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预计 2022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8,318 万元到 51,306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8,523 万元-31,512 万元，同比增长 144%-159%。
2、公司本次业绩预增主要是由于土地收储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影响。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广州厂土地收储，与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完成土地移交

手续。 依相关会计准则，公司所获土地补偿总款人民币 602,081,121.40 元，扣除与土地相关的成本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账面价值、职工安置、停工损失、设备搬迁工作、建筑物拆除和垃圾清理、土壤修
复等 117,450,914.34 元，及土地相关税费 72,694,531.06 元，预计土地收储收益 411,935,676.00 元，
并以非经常性损益列报。

3、 预计 2022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7,910
万元到 8,399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11,174 万元到 11,663 万元，同比减少
57%到 6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预计 2022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8,318 万元到 51,306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8,523 万元-31,512 万元，同
比增长 144%-159%。

预计 2022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7,910 万
元到 8,399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11,174 万元到 11,663 万元，同比减少
57%到 60%。

3、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2021 年 1-6 月）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97,946,332.02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195,732,876.18 元。
2、实现每股收益：0.22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主要为：
1、主营业务的影响
公司本次业绩预增主要是由于土地收储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影响。
2022 年 1-6 月公司不断优化各方管理，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做好安全生产，但由于上半年环氧

树脂、覆铜板下游市场需求不振，叠加疫情反复，地缘冲突及全球通胀加剧等影响，产品毛利及毛
利率同比去年同期减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2、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广州厂土地收储，与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完成土地移交

手续。 依相关会计准则，公司所获土地补偿总款人民币 602,081,121.40 元，扣除与土地相关的成本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账面价值、职工安置、停工损失、设备搬迁工作、建筑物拆除和垃圾清理、土壤修
复等 117,450,914.34 元，及土地相关税费 72,694,531.06 元，预计土地收储收益 411,935,676.00 元，
并以非经常性损益列报。（相关情况请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2 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 2022－018 号等
公告）

上述事项，对公司 2022 年 1-6 月净利润预增产生积极影响。
3、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本次业绩预增无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630 证券简称：芯碁微装 公告编号：2022-033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苏州春生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苏州春生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芯碁微装”）股

东苏州中和春生三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春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97,982 股
（IPO 前取得 4,999,9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74%，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
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股东苏州春生减持股份计划及违规减持股份致歉公告》（公告

编号 2022-029），根据苏州春生自身业务需要，其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0.1656%（即不超过 200,000 股）， 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1 个月内进
行。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022 年 6 月 27 日，减持时间过半，未进行减持。 相关信息已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进行披露（公告编号：2022-030）。

2022 年 7 月 13 日， 公司收到苏州春生告知函，2022 年 6 月 29 日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90,000 股，减持价格 61.47 元，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745%。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
区间已届满。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 州 中 和 春 生
三 号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

5%以下股东 4,997,982 4.1374% IPO 前取得 ：4,997,982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苏州中
和春生
三号投
资中心
（ 有 限
合伙）

90,000 0.0745% 2022/6/13 ～
2022/7/13

大 宗
交易

61.47 －
61.47 5,532,300 未 完 成 ：

110000 股 4,907,982 4.0629%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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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4-6 月获得资质情况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及子公司 4-6 月获得资质的基本情况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2 年 4-6 月获得知识产权类资质 2 项，国内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4 项，获得境外资质认证合计 15 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取得方式

1 一种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的快速检测装置其光路整形方法 发明 201910800474.7 2022/6/24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原始取得

2 用于免疫分析仪的样本耗材模块及包括其的免疫分析仪 新型 202122770774.0 2022/4/19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原始取得

（二） 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构

1 全 自 动 化 学 发 光 免 疫 分 析 仪
（C800） 冀械注准 20222220138 Ⅱ 2022/04/15 2027/04/14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 γ-干扰素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 20222400159 Ⅱ 2022/05/09 2027/05/08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3 人 CK18-M65 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 20222400197 Ⅱ 2022/06/15 2027/06/14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人 CK18-M30 检测试剂盒 （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 20222400198 Ⅱ 2022/06/15 2027/06/14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三） 获得境外认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备案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1）埃及注册认证 1 项

1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Antigen Test (Colloidal Gold)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898 专业 2022/4/12 2023/2/8

（2）意大利认证 1 项

1 UP-CONVERTING PHOSPHOR IMMUNOASSAY ANALYZER (MODEL: UPT2800) 2238368 专业 2022/4/14 -

（3）新加坡认证 1 项

1 Coronavirus (2019-nCoV)-Antigentest -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前鼻腔自测 626b4a86daa1b30014ecc80d 自测 2022/5/11 2022/12/31

（4）马耳他注册认证 1 项

1 Coronavirus (2019-nCoV)-Antigentest -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前鼻腔自测 MT-MDF10-AA045 自测 2022/4/18 -

（5）巴西注册认证 2 项

1 Teste de Antígeno do Novo Coronavírus 2019-nCoV (Ouro Coloidal)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81464750109 专业 2022/5/17 2032/5/17

2 Teste de Antígeno Coronavírus (2019-nCoV)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前鼻腔自测 81464750112 自测 2022/6/20 2032/6/20

（6）秘鲁注册认证 1 项

1 CORONAVIRUS (2019-nCoV)-ANTIGENTEST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前鼻腔自测 22-052699 自测 2022/5/24 -

（7）欧盟认证 8 项

1 Ketamine hair test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氯胺酮检测试剂盒 （上转发光法） DE/CA22/419-1960-IVD 专业 2022/4/14 -

2 Methamphetamine hair test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甲基安非他明检测试剂盒 （上转发光法 ） DE/CA22/419-1958-IVD 专业 2022/4/14 -

3 Morphine hair test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
吗啡检测试剂盒（上转发光法） DE/CA22/419-1959-IVD 专业 2022/4/14 -

4 Serum amyloid A protein (SAA) test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
血清淀粉样蛋白测定试剂盒（上转发光法） DE/CA22/419-1961-IVD 专业 2022/4/14 -

5
C reactive protein/Serum amyloid A protein combo test (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
)
C 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联合测定试剂盒（上转发光法）

DE/CA22/419-1962-IVD 专业 2022/4/14 -

6 Mini NowTM SARS-CoV-2 Test Kit DE/CA22/1311-1624-IVD 专业 2022/4/20 -

7 Monkeypox Virus Real-time PCR kit
猴痘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 荧光探针法 ） RPS/3631/2022 专业 2022/5/25 -

8 Monkeypox Virus Antigen Rapid Test
猴痘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RPS/3632/2022 专业 2022/5/25 -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将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产

品均已获得相关生产许可证，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

发投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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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的情形。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200 万元到 14,5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373.89 万元到 6,673.89
万元，同比增加 55.89%到 85.28%。

●公司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500
万元到 14,9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434.06 万元到 6,834.06 万元，同比增加 54.97%到
84.7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200万元

到 14,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373.89万元到 6,673.89万元，同比增加 55.89%到 85.28%。
2. 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500 万元

到 14,9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4,434.06 万元到 6,834.06 万元， 同比增加 54.97%到
84.7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上年同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26.1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065.94 万元.
（二）每股收益：0.1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收入上升，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提升、订单充足，主营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长；公司主营生产原材料，如覆铜板、半固化片、铜球、铜箔等，采购价格显著下降。
（二）上年比较基数较小。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半年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